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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前言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8條之10規定，非屬群聚地區且位於都市計畫以外之

土地，經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擬具用地計畫，就其工廠使用之土地，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繳交回饋金，

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用地
計畫

取得特
定工廠
登記證

變更
編定

工廠
登記



01.前言

群聚地區

• 都市計畫法
• 區域計畫法
• 產業創新條例

零星工廠

非都市土地 都市計畫土地

5公頃以上 2公頃以上未達5公頃 未達2公頃

優先採新訂都市計
畫或開發產業園區
規劃，辦理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

變更為產業園區或
工業區

• 產創條例

• 管制規則
• 審議規範

• 用地辦法

• 管制規則
• 審議規範

• 用地辦法

• 管制規則

• 都市計畫法

• 特定工廠專用
區處理原則(新
訂，尚未發布)

①可行性規劃
報告

②開發計畫

①用地計畫
②開發計畫

①用地計畫

變更為工業區
及丁種建築用
地及適當用地
類別

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及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適當使用地類別

變更為特定
目的事業用
地

①通盤檢討
②個案變更

變更為特定工廠
專用區

適用用地辦法



02.辦理流程

符合用地計畫申請條件

提送用地計畫及文件

建設處受理

建設處將用地計畫書分會相關單位審查

建設處 地政處 工務處 水利處 農業處 環保局

相關單位實地勘查

建設處核定用地計畫(附款)
及核發使用地證明書

相關單位簽核具體意見

申請人應辦事項

縣府應辦事項

建設處確認申請人是否取
得廢(污)水排放許可或同

意文件



02.辦理流程

繳交回饋金

申請開發許可

《申請面積達2公頃以上時》

辦理變更編定

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

《回饋金一次繳交》

分期繳交回饋金

繳清回饋金

抵押權塗銷登記

《回饋金分期繳交》

申請建造執照

申請使用執照

檢附太陽光電設備完
成設置文件

建設處核准工廠登記

隔離綠帶或設施上既
有廠房拆除

隔離綠帶或設施設置
完成

取得農變同意文件及
勘驗合格文件

申請人應辦事項

縣府應辦事項

申請人及縣府應辦事項



03.資格條件

已經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證

屬於非都市土地且土地面積未達5公頃

申請前三年內，未有因違反環保法規，經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認定情節重大命令其停工或停業者

民國121年3月19日以前提出用地計畫

取得特登後，未有違反工輔法第28條之9第1項各款情事，
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改善完成者



04.應備文件及書件內容-應繳書件

1.申請表

2.特定工廠登記文件影本

3.用地計畫書

4.土地變更編定同意書

5.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書

6.環境敏感地區查詢結果

7.環保法規相關文件

8.環境影響評估核定文件

9.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文件

10.用水計畫核定文件

※第7至10項文件視個案情形檢討，得檢送
申請特登時經各法規主管機關審查核定之
計畫、審查許可或完工證明等文件；但有
第4條第2項但書情形者不適用。



04.應備文件及書件內容-用地計畫內容

1.基本資料 申請範圍、面積、土地使用分區、水路或道路之
通行同意或切結相關文件等。

2.廠地及鄰近環
境概況

鄰近農業生產環境說明、鄰近農業灌溉排水設施
說明、申請範圍土地周邊毗連土地目前使用狀況、
用地變更後對鄰近道路影響等。

3.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計畫圖表、土地使用編定圖表、建築物
及廠區配置、防火間格規劃、隔離綠帶或設施配
置、景觀計畫、廢(污)水排放計畫。

4.營運管理計畫
計畫期程、預期效益、回饋金繳納機制、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



05.規劃原則

05-1.土地使用

建蔽率、容積率、編定別 05-2.隔離綠帶及設施規劃

留設條件、留設寬度

05-3.緩拆規定

緩拆方式

05-5.回饋金繳納

回饋金計算、分期繳納方式

05-4.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裝設範圍、免裝規定



05-1.規劃原則-土地使用

申請範圍應以特定工廠登記廠地範圍內土
地規劃，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申請面積達2公頃，未達5公頃者，依審
議規範檢討。

建蔽率≦ 70%；容積率≦ 180%。

依據建築線指示圖，以圖、表載明廠房、
建築物、公共設施規劃之原則及面積。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規劃建築物防火間隔。

土地使用計畫圖(範例)

項次 土地使用類別 計畫面積(m2) 比例(%)

一 廠房使用 ○ ○
二 倉庫使用 ○ ○
三 辦公室 ○ ○
四 滯洪池 ○ ○
五 廠區通路 ○ ○
六 隔離綠帶 ○ ○

合計 ○ ○

土地使用計畫表(範例)

建築線

建築線



05-2.規劃原則-隔離綠帶與設施規劃

申請範圍變更作與農業生產性質不相容之目的事業使用者，與相鄰農業用

地間應規劃隔離綠帶或設施。

申請面積未達2公頃者，留設寬度至少1.5公尺之隔離綠帶或設施；

且面積不少於申請面積30%。申請面積達2公頃，未達5公頃者，

依審議規範檢討。

位於農產業群聚地區者，僅限劃設隔離綠帶。

既有建築物與農業用地間寬度不足1.5公尺者，必要時，得使用毗

連土地納入申請範圍，使用毗連土地限作隔離綠帶。



05-2.規劃原則-隔離綠帶與設施規劃

樣態一：非位於農產業群聚地區，僅使用廠地劃設

特登範圍(非位於農產業群
聚地區，面積未達2公頃)

圖例

隔離綠帶或設施

說明欄位

相鄰農業用地為已取得
特定工廠之廠地，免留
設隔離綠帶或設施

相鄰土地非為農
業用地，免留設
隔離綠帶或設施

農業用地

已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廠地

乙種建築用地

大門

8m以上道路

1.隔離綠帶或設施寬度至少1.5公尺
2.隔離綠帶或設施面積不得少於申
請面積30%

3.隔離綠帶或設施編定別：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



05-2.規劃原則-隔離綠帶與設施規劃

樣態二：非位於農產業群聚地區，利用毗連土地劃設

已取得特定工
廠登記之廠地

大門

8m以上道路

農業用地 農業用地

農業用地

相鄰農業用地為
已取得特定工廠
之廠地，免留設
隔離綠帶或設施

圖例

隔離綠帶或設施

說明欄位

隔離綠帶

特登範圍(非位於農產業群
聚地區，面積未達2公頃)

1.必要時得使用毗連土地至多1.5m範
圍內土地規劃為隔離綠帶

2.隔離綠帶或設施面積不得少於申請面
積30%

3.隔離綠帶或設施編定別：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

≤ 1.5m



05-2.規劃原則-隔離綠帶與設施規劃

樣態三：位於農產業群聚地區，僅使用廠地劃設

已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廠地

農業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大門

8m以上道路

1.位於農產業群聚地區者，限以隔
離綠帶規劃，寬度至少1.5公尺

2.隔離綠帶或隔離設施面積不得少
於申請面積30%

3.隔離綠帶編定別：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

相鄰農業用地為已取得
特定工廠之廠地，免留
設隔離綠帶

特登範圍(位於農產業群聚
地區，面積未達2公頃)

圖例

隔離綠帶

說明欄位

相鄰土地非為農
業用地，免留設
隔離綠帶



圖例

說明欄位

隔離綠帶

特登範圍(位於農產業群聚
地區，面積未達2公頃)

05-2.規劃原則-隔離綠帶與設施規劃

樣態四：位於農產業群聚地區，利用毗連土地劃設

已取得特定工
廠登記之廠地

農業用地

大門

8m以上道路

農業用地

農業用地

相鄰農業用地為
已取得特定工廠
之廠地，免留設
隔離綠帶

1.必要時得使用毗連土地至多1.5m範圍
內土地規劃為隔離綠帶

2.隔離綠帶或隔離設施面積不得少於申
請面積30%

3.隔離綠帶編定別：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 1.5m



05-2.規劃原則-隔離綠帶與設施規劃

樣態五：兩廠區未完整連接，中間有水路貫穿

農委會函釋：
水利用地亦有以水道、水
路、河川、溝渠等樣態使
用者，農業用地變更如有
毗鄰上開非屬農業灌排使
用樣態之水利用地，可免
留設隔離綠帶或設施。

<10m

大門

8m以上道路

農業用地 農業用地

農業用地 農業用地

農業用地

A工廠乙區

圖例

隔離綠帶或設施(農產群
聚地區限作隔離綠帶)

說明欄位

特登範圍(非位於農產業群
聚地區，面積未達2公頃)

架橋

≥1.5m

A工廠甲區

≥1.5m ≥1.5m

1.相鄰水路若具農業灌溉
排水功能，相鄰處留設
至少1.5m隔離綠帶或設
施，農產群聚地區限作
隔離綠帶

2.隔離綠帶或隔離設施面
積不得少於申請面積
30%

3.隔離綠帶編定別：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



05-3.規劃原則-緩拆規定

隔離綠帶或設施範圍內，有應拆除之既有建築物或其他不符合規定之使用

情形，經載明拆除位置並附切結書者，得於申請廠房使用執照前拆除。

用地計畫載明拆除位
置並檢附切結書

拆除及完成隔離綠
帶或設施之設置

勘驗合格並取得
農業用地變更使
用同意文件(1)拆除位置、寬度及範圍

(2)申請人及土地所有權人隔
離綠帶或設施拆除切結書

請領使用執照



05-4.規劃原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廠房及附屬設施建築物(如倉庫、辦公室) 應規劃設置屋頂型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太陽能板)，且裝置發電設備面積不低於屋頂水平

投影面積之50%。

但因饋線不足、日照不足、建物結構特殊等因素經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或經濟部指定之太陽能產業公(協)會評估無法裝置之

書面意見，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免予設置。

應規劃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並應於辦理工廠登記時一併檢附能源主

管機關發給之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完成設置之證明文件。



05-5.規劃原則-回饋金繳納

繳交金額

回饋金=變更總面積*當期公告現值*50%

繳交時機

◆一次性繳交：

用地計畫核定後，變更編定異動登記前繳交。

◆分4期繳交，最長不得超過4年：

第一期：變更編定異動登記前繳交1/4。

第二期：計畫核定滿一年前繳交1/4。

第三期：計畫核定滿二年前繳交1/4。

第四期：工廠登記前繳清回饋金。

具下列情形，不得適用
分期優惠：

1.用地計畫或開發許可
核定滿一年，仍未完
成變更編定。

2.具所有權移轉需求(除
移轉予原申請人或繼
承)，需先繳清 。

回饋金全數繳交前，移
轉土地所有權者，面臨
情形：

1.廢止用地計畫之核定。

2.註銷特定工廠使用地
證明書。

3.土地恢復原編定，已
繳交之回饋金不予退
還。



06.計畫期程及管制

111.3.19 112.3.19 119.3.19 121.3.19 129.3.19

納管、臨轉特 工廠改善計畫 特定工廠登記 提出用地計畫 工廠登記



07.Q&A



申請資格條件

未提出用地計畫申請，會有什麼後果？

特定工廠未於121年3月19日提出用地計畫之申請，有效期限屆
滿(129年3月19日)，即不適用免罰規定。

特登廠房（廠房+土地），自有和承租各半，用地變更可否只變更
自有的部分？

可以，但需符合用地變更規定。



申請資格條件

請問廠房位於兩塊地號上，但是一塊地號是屬於都市計畫土地，
另一塊是屬於非都市計畫土地，那業主是否要分成2個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能否有辦法讓業主一次同時申請？

都市計畫內依內政部「特定工廠專用區處理原則」辦理；非都市
土地且申請面積未達5公頃，依本辦法申請。

‘

相鄰土地之同一業者或地主的兩家特登工廠，是否可以併件辦理
土地變更？

可以，得由兩間特定工廠廠地範圍內面積合併檢討。



隔離綠帶規定

可否先利用原有廠地先蓋起廠房，再來拆隔離綠帶？

1. 用地計畫得於特目用地範圍內整體規劃核定，即可依法領得
建造執照興建廠房。

2. 位於隔離綠帶上的廠房，得依據本辦法第8條緩拆規定，申請
於使用執照前一次拆除。

‘

當鄰地同意賣給我方做隔離綠帶後，隔離綠帶是否以臨界線往外
1.5公尺做隔離綠帶？能否往外增加？

申請人僅得使用毗連土地1.5公尺範圍內土地規劃為隔離綠帶納
入申請範圍，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隔離綠帶規定

廠房旁邊是水利溝，是否需要設置隔離綠帶？

水利用地如作為農業生產灌溉排水用途者，屬農業用地範疇，應
規劃隔離綠帶或設施。

‘

關於隔離綠帶1.5公尺的認定範圍如何計算？

隔離綠帶或設施之寬度依計畫範圍線起算。



回饋金繳交

用地變更回饋金金額過高是否可以考慮由已繳交的營運管理金中
扣除？

兩者性質以及用途不同，無法扣除。用地變更回饋金係撥交予農
業發展基金，供縣市政府運用於公共排水設施相關改善事宜；營
運管理金專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及周邊公共設施改善，
並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空氣污染之改善。

‘

回饋金金額過高，建議降低回饋金收取百分比。

特定工廠用地變更適用之回饋金基準，應與變更供其他事業設施
使用之標準一致，以符合公平原則，但得分期繳納，以紓解工廠
資金調度壓力。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在特目階段要求廠家裝設光電設備，可能造成消防救災環境的變
動，針對這部分會如何因應？

用地計畫核定後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仍應依建築法等相關規
定請領雜項執照或併同建造執照申請雜項工作物送建築主管機關
審查。

‘

50% 太陽能面板範圍，怎麼計算？可否包含中間的洗清走道，
修護孔道？

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應達50%以上之面積包含太陽光電板以
及必要作業空間。



建築物合法化

建物及廠區配置是否可以與原核定的特定工廠建物樣式不同？
目前因建築物老舊結構材質無發通過建築法等規定需要打掉重蓋，
可以在用地計畫規劃興建新廠房嗎？

可以，廠房及建築物的規劃應以工廠登記之後，工廠營運的長遠
性規劃為考量，並在建蔽率70%、容積率180%以內規劃。

‘

若是依照「建築技術規則」等規定，現況有許多特定工廠建物為
10~20年建物，根本無法符合相關建築法規，所以會有許多建
物無法補請使用執照，請問如何處理？

申請人於用地計畫規劃時應一併考量既有建築物之結構，若得以
加強應一併加強抗壓、耐震等結構安全。若仍不符規定，應考慮
重建廠房，以加強公共安全。


